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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緣起

現今詐欺案件猖獗，詐欺集團多運

用人頭帳戶 1與車手 2進行分工，以取得

犯罪所得，同時遮斷金流並避免追訴。

在此情形下，立法政策上也逐步提高對

於詐欺案件被告之刑事責任 3，面對不

斷修正之法規，對於車手的論罪也興起

了更多的討論。

目前多數見解，對於車手之行為，

通常係論以詐欺取財與洗錢罪之共同正

犯，論罪時，車手之罪數以其提領款項

所包含之被害人數計算，並依刑法第 50

條數罪併罰之。此罪數計算之原理是基

於詐欺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故

多數見解認為應以被害人數決定車手之

罪數 4；且因車手既與詐欺集團成員成

立共同正犯，則按共同正犯一部行為、

全部責任之法理，車手單一提領行為與

詐欺集團成員所犯數詐欺行為間皆構成

行為分擔，亦應承擔數罪之責任。

上開見解固有其理，但詐欺集團為

了使款項難以追溯，詐欺款項通常會在

1 即提供自己的金融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以作為詐欺集團收受被害人匯款之犯罪工具。
2 即在詐欺集團中擔任取得贓款者，負責提領被害人匯入人頭帳戶之款項，或現場收受被害人交

付之款項，復將款項交予詐欺集團成員，製造金流斷點。
3 參 2024年 7月 31日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及立法理
由。

4 參見 110年高等法院刑事庭座談會第 6號決議意旨。

多個銀行帳戶間流動，又因款項在銀行

帳戶內會發生金錢之混同，故車手於提

款時，對於款項背後所代表之受害人數

並不清楚。領取相同金額款項之車手，

卻可能因款項來源不同而有罪數上的極

大差異，在數罪併罰下又更加凸顯出不

合理之處。因此，亦有新興實務見解對

上開罪數計算方式提出修正，以臺灣高

等法院 112 年度上訴字第 2904 號判決

所提出之先進先出原則為例，嘗試以款

項進出之先後順序認定款項之被害人。

下文將分析混同說與先進先出原則之合

理性，探討車手罪數計算之難題。

貳、混同說

一、車手論罪與金錢混同

針對車手之行為，實務上通常是論

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後

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僅針對首次犯

行）、刑法第 28 條、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詐欺取財罪之共同正犯及刑法第 28

條、洗錢防制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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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共同正犯 5。論罪時，一個提款行

為，若包含數個被害人之款項，則先就

犯上開各罪間依刑法第 55 條想像競合

後，再以被害人數計算罪數，依刑法第

50條數罪併罰之。

可以發現，在車手案件中，被害人

數之計算對行為人罪刑之影響相對重

要，蓋每多一位被害人，便多論一罪，

則依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併罰數罪時便

會使得車手執行刑之法定上限增加數

年，對行為人權益影響甚大。然而，詐

欺集團常以數個人頭帳戶層轉之方式

處理金流，此時每一層帳戶款項流動時

都帶著來自不同帳戶、不同被害人之款

項；或是車手提領款項時，帳戶可能已

有多位被害人曾匯入款項，此時基於金

錢混同之性質，將導致車手提領之款項

究竟源於何被害人，無法特定。故實務

常見論罪方式，是觀察帳戶交易明細，

當被害人之款項匯入帳戶後，倘該帳戶

未曾清零或款項遭提領一空，則只要車

手提領該帳戶內之款項，便應認為車手

侵害了所有曾匯入款項被害人之財產法

益（下稱：混同說 6）。

觀諸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3461 號判決：「按金錢並非存貨，並

無為評估價值而採取先進先出會計原則

5 參見最高法院 108年大字第 2306號裁定之前提論述。
6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 113年度上訴字第 3112號刑事判決意旨。

之需要，詐欺集團成員對被害人施詐所

匯入詐欺集團成員所指定之第一層人頭

帳戶後，詐欺集團成員自第一層帳戶中

提領或轉匯之款項，除該被害人所匯入

之金額，依該帳戶記載已經清空而為無

餘額外，該帳戶即存有該被害人遭詐騙

之贓款，縱該帳戶另有其他被害人匯入

款項，因與該被害人匯入尚留存被詐騙

之款項並存累積，無從分辨何部分金額

係原被害人所匯入，何部分係其他被害

人所匯入，自應依混同之原則，認定

其所提領、轉匯款項之被害人。且參與

上開贓款提領、匯出之款項者，均與該

詐欺集團之成員，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

擔，均屬共同正犯，本應共同負責，並

不因該帳戶被害人款項有部分領、匯出

非個別共犯所為而定其刑責之有無。」

前揭判決乃採取混同說，簡要的說明在

刑事財產犯罪中，被害人之認定亦應同

金錢之債，採取混同之原則，並重申共

同正犯共同負責之意旨，故認為車手仍

應就帳戶內所有遭混同款項之被害人負

責。

混同說主要的想法，係金錢債權係

屬種類之債，各被害人匯入詐欺帳戶之

款項，即與該帳戶內原有之款項混合，

當無證據證明之後匯出之款項業經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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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何人之款項，即上開金錢債務並無

轉為特定之債之證據，此時不宜由偵查

機關自行特定被害人款項，且避免與民

法第 812 條以下關於動產附和、混同等

相關規定之意旨不符 7。

二、混同說之質疑

惟因詐欺集團常以多層帳戶製造金

流斷點，故混同說將使得第二層、第三

層帳戶的車手可能相較於第一層帳戶之

提款車手須向更多的被害人負責；且各

車手於提款時，縱使提領相同數額之款

7 臺灣高等法院 113年度上訴字第 3112號判決意旨。

項，卻因款項來源之不同，而受有論罪

差異，造成定執行刑時外部界線差距極

大，如此是否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存有

疑慮，得參見表格一之說明。

由表格一可以發現，車手甲、乙、

丁經手之款項都是 10萬元，卻因提領、

轉匯帳戶之不同，而對不同人數的被害

人負責，且罪數相差極大；車手乙為 2

次轉帳行為，車手丁僅為 1 次提領行

為，故雖車手乙、丁經手之款項總數額

相同，卻係車手丁負擔較多之罪數，忽

略了行為數之差異；車手丙經手之款項

表格一（新臺幣）：混同說之不當

第一層帳戶

帳戶 1-1 帳戶 1-2 帳戶 1-3

A匯入 20萬元
B匯入 10萬元
C匯入 40萬元

D匯入 5萬元
E匯入 16萬元
F匯入 24萬元

G匯入 3萬元
H匯入 3萬元

第二層帳戶

帳戶 2-1

車手甲自帳戶 1-1轉匯 10萬元
車手乙自帳戶 1-2轉匯 5萬元；自帳戶 1-3轉匯 5萬元

第三層帳戶

帳戶 3-1

車手丙自帳戶 2-1轉匯 5萬元
I匯入 5萬元
J匯入 5萬元
車手丁提領帳戶 3-1之 10萬元

各車手成立之罪數：
甲：3個詐欺取財、洗錢罪（A、B、C）
乙：5個詐欺取財、洗錢罪（D、E、F、G、H）
丙：8個詐欺取財、洗錢罪（A、B、C、D、E、F、G、H）
丁：10個詐欺取財、洗錢罪（A、B、C、D、E、F、G、H、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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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車手甲少，卻也因帳戶層次之不同，

而造成丙所負罪責較甲為重之現象。是

上開見解並未深究車手於詐欺集團中僅

處於下層之地位，無從明確知悉款項背

後所詐騙之人數以及款項層轉之過程；

也未考量提領相同金額款項之車手，卻

面臨差距甚大之罪數計算，有所不公；

且未審酌被告多次提領與單次提領，主

觀惡性之差異等情節，逕以被害人人數

作為唯一之罪數計算標準，有所疑義。

面對上開疑慮，近期實務有見解發

展出所謂先進先出原則，試圖修正上開

見解計算罪數之不合理，以下詳述之。

參、先進先出原則與例外：臺
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
訴字第2904號判決評
析

一、先進先出原則

先進先出原則即係將詐欺帳戶內之

款項以先進先出之方式特定車手提領款

項背後之被害人。操作上以車手自帳戶

提款前，被害人匯款至帳戶之金額依次

序加總，加至總額等於車手自提款數額

時，以此總額內所匯款者，劃定該名車

手侵害之被害人範圍。惟倘若被害人匯

入款項後，與被害人匯款相同數額之款

項旋即遭車手提領或轉帳，縱使在該名

被害人匯款前該帳戶內仍有其他被害人

匯款在前，原本依先進先出原則應以匯

款次序在前之被害人優先認定，但因此

時該筆款項得明確對應到特定被害人之

匯款，故在此成立上開先進先出原則之

例外。簡言之，先進先出原則之操作，

原則上依被害人匯款次序及總額與車手

提款金額相對應，在車手提款之金額內

依序認定被害人，例外在款項得明確

對應時，以該對應到之被害人優先認定

之，以表格二呈現先進先出原則與混同

說之差異，並以表格三呈現先進先出原

則與與例外之應用。

綜上所述，先進先出原則背後之意

涵，是於論罪時將金錢混同之性質予以

忽略，而將帳戶內之款項以被害人逐筆

區分，以此觀察車手提領之款項來自何

者，進而論罪。

表格二（新臺幣）：混同說與先進先
出原則之比較

人頭帳戶 混同說 先進先出原則

(1)  帳戶餘額
1千元

車 手 甲 提 領
時，帳戶內之
1 千 元、A 匯
入之 30萬元、
B 匯 入 之 10
萬元金錢已混
同，故甲提領
之 20 萬 元 包
含 A、B 被 害
人之財產，故
成立 2個詐欺
取財罪。

甲所提領之
20 萬 元， 為
帳戶內原有餘
額 1 千 元 及
A 匯 入 30 萬
元中的 19 萬
9千元。故甲
謹在此範圍內
成立 1個詐欺
罪， 對 A 之
19 萬 9 千 元
負責。

(2)  A匯入 30
萬元

(3)  B匯入 10
萬元

(4)  車手甲提
領 20萬元

(5)  C匯入 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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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新臺幣）：先進先出原則之
例外

人頭帳戶 先進先出原則 例外

(1)  帳戶餘額
1千元

原本依據先進
先出原則，應
認定甲所提領
之 11萬元，為
帳戶內原有餘
額 1 千元及 A
匯入 30萬元中
的 10 萬 9 千
元。故甲應對
A遭騙之 10萬
9千元負責。

惟此時可以發現，
當 B匯入 11萬元
後甲旋即提領出
相對應之金額，
故得特定甲所提
領之 11萬元，乃
B匯入之受騙款
項，故該當先進
先出原則之例外，
甲應對 B遭騙之
11萬元負責。

(2)  A匯入
30萬元

(3)  B匯入
11萬元

(4)  車手甲
提領 11
萬元

二、臺灣高等法院 112年度上訴字

第 2904 號判決

㈠�判決內容介紹

持此見解者，如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上訴字第 2904 號判決：「數名被

害人將遭詐欺之款項轉帳、匯入第一層

人頭帳戶後，因金錢混同之故，尚難自

該人頭帳戶餘額釐清係何名被害人之款

項，如再有轉匯至第二層人頭帳戶之情

形，自第二層人頭帳戶內提領款項之車

手，倘成立加重詐欺取財或洗錢罪，應

如何劃定該行為人罪責範圍，原則上應

依被害人款項匯入及行為人提款等情形

綜合判斷之。又詐欺集團為避免被害人

察覺遭詐騙後前往偵查機關報案，被害

人匯入款項之人頭帳戶將遭通報警示、

款項圈存，導致詐欺集團大費周章詐騙

他人以取得詐騙款項之目的無法達成，

故於被害人將款項匯入後，旋即通知車

手前往提領款項或轉帳至詐欺集團所掌

握之其他帳戶以避免遭檢、警查獲，實

乃現今詐欺集團運作上之常態化、定型

化、標準化作業型態。而於數名被害人

將款項分別轉帳、匯款至第一層人頭帳

戶後，再自第一層人頭帳戶轉匯其中部

分款項至第二層人頭帳戶，此時倘僅因

款項於轉匯至第一層人頭帳戶後金錢混

同難以釐清，即逕認自第二層人頭帳戶

內提領款項之車手應對數名被害人均負

相關罪責，顯係因金錢混同而造成被害

人之混淆，與罪疑唯輕原則不合，亦有

違罪責原則。若由偵查機關或法院隨意

擇定該轉帳至第二層人頭帳戶之金錢屬

於何名被害人所有，抑或尚未轉出而仍

在原第一層人頭帳戶內，亦有違證據裁

判原則。」至於先進先出原則之例外，

則在採取上開判決見解者中有提及，當

提款金額與被害人匯入金額緊接且明確

可特定，應認提款車手該筆款項係對該

特定被害人負相關罪責。

經本文查詢，目前採此見解者為少

數，不過近期援引上開判決並採取先進

先出原則者有增加之趨勢，為有力見

解。惟目前多數實務仍採取混同說，以

下本文對先進先出原則為評析。

㈡�評析

先進先出原則嘗試將刑事被害人財

產法益之侵害與民法混同之概念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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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處理前揭所述混同說所可能導致之不

公平結果，固有其理。本文贊同本號判

決對於現行車手罪責認定所提出之質

疑，但在論理與結論方面，本文認為先

進先出原則仍有待詳細深究之處，以下

就本號判決為評析，並就其中提及之概

念分述之：

1. 罪疑唯輕原則之再確認

上開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上訴字

第 2904 號判決指出，「因金錢混同而

造成被害人之混淆，與罪疑唯輕原則不

合」。惟查，所謂「罪疑唯輕原則」，

係指關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的

認定，若法院已經窮盡證據方法而仍存

在無法形成確信之心證時，應為對被告

有利之認定。此原則之適用是在法院依

法調查證據，並於證據評價結束之後，

其內涵並非在於如何評價證據之證明

力，而係當法官無法形成確信心證時，

應如何判決之裁判法則 8。

進一步言，關於罪疑唯輕原則之適

用，有論者提出應予區辨下列四個面

向：1. 適用於實體犯罪事實之認定，而

非法律見解之採擇；2. 僅適用於實體事

項之問題，與程序事項無關；3. 由法官

適用此原則；4. 此乃拘束裁判結果之法

則，無涉證據評價 9。

8 參見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3128號判決意旨。
9 林鈺雄，罪疑唯輕與法律評價，《月旦法學雜誌》，2001年 5月，72期，18-19頁。

先進先出原則固係對車手罪責之成

立範圍提出質疑，此乃罪疑唯輕原則得

適用之前提。然而，本文細究其所提出

質疑之部分，似與事實認定無關，在實

體方面，各個被害人確實有匯款到詐欺

集團之帳戶，而車手確實有自該帳戶提

款，此過程並無待商榷或存有疑慮之部

分。真正有爭議的是，法律概念中之

「混同」在車手案件中之擇採與否，無

關乎犯罪事實認定，而是法律見解之爭

議。依上開見解，法律爭議非屬於罪疑

唯輕原則之適用範圍，故以罪疑唯輕原

則應無法直接得出適用先進先出原則之

正當性。

退一步言，縱使認為「混同」之概

念不僅關乎法律評價，同時也涉及實體

事項之認定，如車手提款之款項是否可

以區辨源於何被害人，即本號判決提出

「被害人混淆」之質疑，在被害人範圍

不明確時時，仍應有罪疑唯輕原則之適

用。然而，本文認為縱使「款項混同與

否」有罪疑唯輕原則之適用，也無法推

論出應採取先進先出原則之結論，以下

探究之。

首先，本文認為本號判決未說明為

何在「罪責層次」始探討被害人不明之

問題，而跳過了「不法層次」之討論，

150期（前8頁彩色特銅，後面黑白模造，膠裝）.indd   133150期（前8頁彩色特銅，後面黑白模造，膠裝）.indd   133 2025/11/4   上午 11:55:002025/11/4   上午 11:55:00



134  Judicial Aspirations  第 150 期 

說理上有些跳躍。依本號判決所提出之

看法，車手提領款項應揮別混同理論，

以先進先出原則特定被害人，則此時首

應探究者係車手對於何被害人遭詐欺成

立犯罪行為分擔，討論之層次在於「客

觀構成要件」，即行為不法階段；倘認

為車手之提領款項並不包含某部分被害

人之匯款，則應認定該車手提領之行為

對於該部分被害人遭詐欺之犯罪無所助

益，客觀上即未能與詐欺集團成員構成

詐欺罪之行為分擔，自毋庸為後續罪責

之討論。故上開判決首先認定車手對於

某部分被害人成立了行為不法，在行為

不法層次肯定金錢混同之概念，卻又在

罪責層次否認之，卻未說明何以同一

法概念在不同犯罪階層中會採取不同見

解，尚有待釐清。

再者，倘貫徹在罪責階段拒絕金錢

混同概念適用之論理，認為在罪責階段

每一筆被害人款項都可以區別，且應以

提款數額限制車手罪責之成立範圍。然

本號判決卻未說明何以匯入帳戶之款

項，須依被害人匯款之順序排列，始等

同於車手提出款項之順序；而未言明何

以款項不得由車手依己意特定，而須以

先進先出之法則擇定，本號判決並未說

10 雖臺灣高等法院 112年度上訴字第 2904號判決係稱由「偵查機關或法院」擇定被害人等語，
惟在將被害人數視為數罪，以及不告不理原則之運用下，實務上擇定被害人者應係偵查機關。

偵查機關特定被害人後，法院只能在此起訴範圍內審判，不得擴張認定被害人數。

明「被害人匯款次序 = 車手提款順序」

之罪責認定正當性。蓋在拒絕金錢混同

之概念下，即便在同一帳戶內之金錢仍

得依款項來源特定之，則車手提款時理

應有選擇特定款項之意志與自由，故由

車手自行擇定對特定款項之提領行為負

責，似無不可。然而，此種作法將導致

車手之論罪繫於不安定之狀態，車手得

於訴訟中自行辯稱其提款之款項並非來

自本案之被害人，就此檢方難以舉證駁

斥抗辯，故此時搭配罪疑唯輕原則之運

用後，車手得以在各該案件中泛稱款項

來源非本案被害人，因而全數獲致無罪

判決，或至多僅負擔一罪，蓋車手僅須

選擇一位大額匯款者作為其提領款項之

被害人即可。但此情形將導致詐欺犯罪

之防制與嚇阻、被害人保護、金流透明

與金融法治健全等立法目的皆成空言。

2. 偵查機關 10任意擇定被害人之風險

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上訴字第

2904 號判決尚指出，「若由偵查機關

或法院隨意擇定該轉帳至第二層人頭帳

戶之金錢屬於何名被害人所有，抑或尚

未轉出而仍在原第一層人頭帳戶內，亦

有違證據裁判原則。」首先，此處之證

據裁判原則應係指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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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 11「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

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在此處提

及證據裁判原則應係指須有證據證明人

頭帳戶內之金錢屬何名被害人所有，若

否，則不得認定車手對於該名被害人之

犯罪事實。此論述實則與前開罪疑唯輕

原則相似，證據裁判原則是「沒有證

據，不可以認定車手對特定被害人有所

侵害」；罪疑唯輕原則則是「車手侵害

被害人之範圍不明，應作有利於其之認

定」。故以證據裁判原則亦無法論證先

進先出原則，反而可能導致前揭違反詐

欺、洗錢罪立法目的之極端情形，過於

保障被告之不合理結論，在此不贅述。

本文另外想討論，本號判決於論述

不應由偵查機關或法院隨意擇定被害人

後，便得出了應採先進先出原則之結

論，在此亦有推理跳躍之問題。同上開

反對見解所言，當法院自行創設先進先

出原則時，本質上就是以偵查機關或法

院之標準擇定被害人。若認為不宜由偵

查機關擇定被害人，但為何先進先出原

則就可以去除此疑慮呢？判決皆未予以

交代。再者，倘若同時兼採先進先出原

則之例外，則於個案中是否該當例外之

11 朱石炎，證據法則相關問題研究，《日新》，2005年 9月，5期，102-103頁。
12 目前實務上常見之詐欺案件被害人求償，多是透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方式，蓋以民眾一己之

力，實在難以查證領款者為何人，進而自行提起訴訟。故在此稱採取先進先出原則，實際上可

能造成得以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被害人遭限制。

情形最終也無可避免得取決於法院之認

定，故先進先出原則並無法真正的消除

偵查機關或法院擇定被害人之任意性。

本文肯定先進先出原則是一個相對

客觀且具可操作性之準則，若所有車手

都能夠一同被查獲，並依序遭起訴，且

各偵查機關也都依循此準則，則於理論

上可以達到每一位被害人都有相對應之

車手負責，又不會產生如混同說越後層

的車手須負責越多被害人的不合理現

象。然而，上開法則之適用前提實則難

以成立，實際情況乃車手之查獲並不一

定都是按照提款順序，被害人款項經手

者存有認定困難，若前案先認定某車手

為第一位提款者，後續經調查才發現另

有一名車手提款在前，將使前案判決效

力不安定；再者，在法院未統一見解之

情形下，也可能使被害人受騙之同一筆

款項遭重複計算或漏未計算，生裁判矛

盾之風險，被害人亦求償困難，無法確

定應向何一位被告請求賠償。且先進先

出原則亦未考量被害人僅因作為「後匯

款」者，只能等候後提款之車手遭查獲

才有機會求償之不公平現象 12。

最後，先進先出原則似未能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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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同時匯入款項」之情形，如 A、

B 被害人同時匯款 5 萬元至帳戶，則車

手僅提領 3 萬元，則此時運用先進先出

原則也無法判定車手應對 A 或 B 被負

責，也不宜由當事人或偵查機關任意擇

定，或將陷入僵局。

3. 罪責原則之運用

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上訴字第

2904號判決認為混同說有違罪責原則。

所謂罪責原則係指「刑罰以罪責為基

礎，無罪責即無處罰」，罪責原則的基

礎思想，是建立在人有自由意思之前

提，當行為人有正確判斷並辨別合法與

不法的能力，此即為行為人之自由意

思，有此自由意思始有罪責非難之基

礎 13。其中，罪責原則衍生出了罪刑相

當原則，亦即，在個案中所有施加的刑

罰必須與行為人的罪責相當 14，在大法

官解釋或憲法法庭中都肯認為罪刑相當

原則具憲法上地位 15。具體操作上，在

司法院大法官第 775 號解釋，對於累犯

不分情節一律加重之規定，宣告違反罪

刑相當原則違憲；在憲法法庭 112 年憲

判字第 13 號判決中，就販賣第一級毒

13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元照，2022年 9月，10版，296-297頁。
14 同前註，297頁。
15 謝煜偉，罪刑相當原則與情節輕微調款，《月旦法學教室》，2022年 3月，209期，27頁。
罪刑相當原則在我國憲法解釋之脈絡上乃置於「比例原則」之概念下。

16 最高法院 108年台抗字第 693號裁定意旨；另參林鈺雄，註 13書，625頁。

品者，一律以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之

規定，於情節輕微之個案中，刑罰與行

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輕重失衡，

有罪責與處罰不相當之情形。

如前所述，實務上目前係依被害人

數累計車手詐欺、洗錢之罪數，而車手

對於其每一位被害人所成立之罪，因想

像競合之結果（假設所犯為普通詐欺罪

與洗錢罪之情形下）皆將被論以洗錢

罪，而各遭宣告 6 月以上 5 年以下之有

期徒刑，併科罰金。就各罪數罪併罰

後，依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之規定對車

手之有期徒刑定應執行刑，此時其應執

行刑之上限乃「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

且不得逾 30 年」，下限則為「各刑中

之最長期以上」，採上、下限之規定乃

法理上所稱之外部性界限。在外部性界

線以內定應執行刑，屬法院之自由裁量

權，惟仍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

等規範，使裁量結果實質正當，此乃所

謂內部性界限，皆應遵守之 16。

以罪刑相當原則檢視混同說，混同

說上開將車手之罪以被害人數數罪併罰

所產生之效果，將嚴重影響其應執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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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部界線 17；混同說亦未能考量詐欺

集團層轉金流時，將造成後端車手即便

僅提領小額款項，也需要對該筆款項所

有經混同款項之被害人負責，論以超乎

想像之數罪，導致在情節輕微之個案中

可能發生情輕法重之疑慮。再者，有論

者論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比例性概念，即

犯罪輕重之序列需與處罰輕重之序列相

應 18，如以車手之主觀可責性與明確知

悉被害人數之施詐者比較，車手之故意

程度較低 19，故其所對應之執行刑法定

界線亦應與施詐者有所區別，以符合輕

重對應之級距。故本文認同本號判決之

見解，混同說確實存有違反罪責相當原

則之疑慮。

惟認定混同說違反罪責相當原則，

尚無法直接得出應採先進先出原則之結

論。先進先出原則固然修正了不分個案

情節、一律以帳戶內款項混同後之結果

計算被害人數，而直接累加車手罪數所

生之問題。然而，細觀先進先出原則，

事實上也是依被害人數直接累加車手罪

17 如前所述，倘車手對每一被害人皆遭宣告 6月以上之有期徒刑，則只要其提領之款項內，每多
一名被害人之金錢於帳戶內混同，則其應執行刑之上限即增加 6個月。

18 謝煜偉，註 15文，29頁。
19 本文固認為車手無法明確知悉其提款之被害人為何人，惟其對於提款行為可能導致某人財產法

益受損乙事，並非不得預料，且放任此結果發生。故本文立場認為車手對各被害人，在主觀構

成要件上，具有累積故意，行為具備不法性。故本文僅討論罪責層次中車手之主觀可歸責性。
20 且此時亦會另生被害人求償問題，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A、B可以對車手求償完整受騙金
額，但也只能夠對本案車手請求；C只能對本案車手求償 1元，其餘部分須向下一位提款車手
請求，需分兩案進行訴訟，且更可能產生兩案法院認定之受害金額不同，造成裁判矛盾、C無

數，只是部分的限制了被害人數之計算

範圍而已。但正是這種對於「車手單一

提領行為，不分情節，一律依被害人數

累計罪數，提高執行刑上限」之情形，

有著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風險。

具體舉例說明，假設提領帳戶內

之款項依序由 A 匯入 3 萬元、B 匯入

29,999 元，C 匯入 24,999 元，此時車

手倘自帳戶提領 9 萬元，依先進先出原

則車手應成立 3 罪，分別對 A 遭詐欺 3

萬元、B 遭詐欺 29,999 元，C 遭詐欺 1

元之部分成立犯罪；C 遭詐欺之 24,998

元則由後續提領之車手負擔之。此時車

手成立之各罪自得依個案法益侵害情形

調整量刑，如就 C 之部分法院得裁量後

宣告較輕之刑度，但倘未依刑法第 59

條減刑，依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車手

在 C 部分之刑度仍至少為 6 月，無法阻

止整體執行刑之法定上限因 1 元提高 6

月 20。

另外，同樣係自詐欺帳戶內提領相

同金額之車手，其行為不法相同，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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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來源為數被害人小額匯款多筆時，與

單一被害人遭詐欺巨額款項，仍然會顯

現出罪數計算不公平，使得罪責與處罰

不相當 21。

或有論者認為，法院於各罪內之量

刑已能夠排除上開對小額詐欺款項成罪

所造成之負面影響，就個案情節充分審

酌；或是在定執行刑時已就罪責相當原

則為衡量 22，故此情與累犯不分犯罪情

節一律加重之情形應有所區別，無法比

擬。惟本文認為法院於量刑、定執行刑

時會審酌個案情節，並不得以此反推以

被害人數計算車手罪數便無違反罪刑相

當原則之風險，蓋此時定刑之外部界線

幾乎不存在，全依法官審酌，定刑之外

部界線之拘束功能喪失，量刑上存在更

高的不確定風險。反面而論，倘全然忽

法完整求償受害金額之情形。不過，被害人仍然能夠自行提起民事訴訟，向車手求償受害金額

（在此被害人請求金額民事實務上亦有爭議，有認為依共同侵權行為，被害人得向任一車手請

求連帶賠償受該詐欺集團詐騙之全額款項；亦有認為僅能向車手請求該車手提領之款項），自

不待言，差別僅在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對於被害人而言，有免徵裁判費之優勢，且舉證責任負

擔較輕。
21 雖本文無法判斷複數被害人之小額財產法益，與單一被害人之大額財產法益侵害，孰輕孰重，

而無法逕為結果不法之輕重比較，但仍不應此對於車手而言偶然之結果，而予以差距相當大的

定應執行刑法定上限。
22 參見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4405、4408號判決：「按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應兼
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綜合考量行為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具體審酌各罪侵

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注意維持輕重罪間刑罰體系

之平衡。其依刑法第 51條第 5款定執行刑者，宜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
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妥適定執行刑。除不得違反

刑法第 51條之外部界限外，尤應體察法律規範本旨，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以達刑罰經濟及
恤刑之目的。」

視執行刑之外部界線功能，肯定法官個

案之審酌必能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則依

此見解，混同說亦能夠死灰復燃，此時

亦無提出先進先出原則修正的必要性

了。

㈢�小結

故本文認為，上開以被害人數計算

車手行為罪數所導致之罪刑不相當疑

慮，無法僅是透過法官於各罪或定刑之

衡量消除。且雖對行為人科刑時，本應

就行為被害人法益受損情形予以審酌，

以被害人數作為罪數計算基準，非毫無

道理。但罪責原則中亦強調行為人之自

由意思為罪責非難之基礎，而車手雖對

提領款項源於複數被害人之情形有所認

識，對各被害人遭詐欺具備故意，但其

實際上對於被害人數並不那麼在乎，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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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手提款行為相較於直接實施詐術者明

確知悉自己係面對複數被害人者之主觀

非難性，應有所區別。故本文認為「被

害人數 = 車手罪數」之罪數計算方式，

一律累加執行刑法定上限而未能考量個

案情節，本身即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

疑慮，故先進先出原則仍無法完全修正

混同說在罪責原則中備受挑戰之處。

另有論者指出，先進先出原則法無

明文，法院不應自行創設；又倘採此原

則將使匯款次序在後的被害人無從在該

車手之案件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只能

伺檢警機關是否查獲後續提款之車手才

能開啟求償程序，此無異增加被害人訴

訟上負擔，造成民、刑事間認定之齟齬

外，亦使判決結果不當、過份的保障被

告利益，增加被害人求償障礙 23。

因此，本文亦認同混同說存在違反

罪責原則之疑慮，惟本文認為先進先出

原則可能亦存在相同問題，且放棄混同

之法律概念反而遭致諸多爭議，故以下

嘗試提出新的解決之道。

肆、本文見解

一、無法放棄混同

23 臺灣高等法院 113年度上訴字第 873號判決，無罪部分上訴理由中檢察官之公訴意旨。另參前
揭註 20之說明，被害人固然得自行提起民事訴訟求償，且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54條第
1項，符合該法之被害人得暫免繳納訴訟費用。但此仍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制度有所不同。

本文認為，詐欺、洗錢犯罪皆有涵

蓋保障被害人財產法益之立法目的，而

刑法所保障之財產法益應與民法為同一

之解釋，以符合法制序一致性，本文認

為民法種類之債、金錢之債混同之觀

念，於刑事論罪中，不法及罪責之層次

都有其運用，故在此同採混同說之見

解，承認無法特定被告人匯入人頭帳戶

之款項，亦無法以被害人匯款次序認定

車手之成罪範圍。

再者，倘放棄混同之想法，也應一

致的在不法與罪責層次皆同採此見解，

但便有可能導致車手在各案件中皆難以

成罪之後果，與立法目的相違背。

又從客觀上觀察，事實上正是詐欺

集團得以運用多層人頭帳戶流通款項，

更加促進了詐欺、洗錢犯罪之遂行，故

金錢發生混同、難以析離之情境，也是

詐欺集團所運用者。故車手於後層次之

帳戶提款，確實對於帳戶內所有混同之

款項遭詐欺集團取走，有犯罪之助益。

主觀上車手也對於取走之款項為何有認

識及意欲，亦能認識到帳戶內款項可能

源於不同被害人、款項可能有混同之情

形，故車手對各被害人亦具備（概括）

累積故意，應對提領款項混同之各被害

150期（前8頁彩色特銅，後面黑白模造，膠裝）.indd   139150期（前8頁彩色特銅，後面黑白模造，膠裝）.indd   139 2025/11/4   上午 11:55:012025/11/4   上午 11:55:01



140  Judicial Aspirations  第 150 期 

人負責。

採取混同之想法，也能夠讓被害人

後續民事求償部分之認定不會有前述法

院間裁判矛盾或先匯款者先求償之不公

平情形。

二、罪數認定

在確立混同之概念得運用於車手之

刑事論罪後，則接著要處理混同說所導

致車手罪責過重之問題，即前述領取同

樣金額之款項，卻因「被害人數 = 車手

罪數」之罪數計算方式，導致車手可能

面臨超乎想像之執行刑。

其實在 110 年臺灣高等法院法律座

談會刑事第 6 號提案中，便有針對車手

罪數之計算問題提出討論，其中便有見

解提出車手之單一提領行為，固與其他

詐欺集團成員成立共同犯罪，但其提領

之行為屬自然意義之一行為，故此時應

認為屬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依刑法

第 55 條就車手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

犯之數罪以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

其認為依照一般詐欺集團之分工，

車手通常並不知悉受詐騙之被害人人

24 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原上訴字第 140號判決意旨參照。
25 在此必須說明，本文並未要否認車手對於詐欺集團之犯罪助益。取得詐欺款項、使金錢流向難

以追蹤等，都是詐欺、洗錢行為之一環，車手與施用詐術者、指揮集團者、收水等人各自參與

犯罪之一部，共同成立詐欺、洗錢之犯行，乃共同正犯無誤。車手於不法層次，雖只有取款行

為，但仍須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成立詐欺、洗錢犯罪，此乃「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部分。

數，故應以車手受指示提款之次數作為

計算罪數之依據，較為公平 24。再者，

參照目前實務上對於提供人頭帳戶者之

論罪，多係論以刑法第 30 條、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詐欺取財罪之幫助犯及洗

錢防制法第 19 條第 1 項洗錢罪之幫助

犯，並認為一個提供帳戶行為屬自然意

義之一行為，一行為犯上開二罪屬想像

競合。是以，不論是提供帳戶或是提領

款項，都屬於「一行為」，卻因成立幫

助犯或共同正犯而以不同之方式計算罪

數，欠缺說理。

又從共同正犯之法理探討，所謂

「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係指對犯罪

結果須共同負責（即雖車手僅有取款行

為，但仍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合作，一

同成立詐欺、洗錢之犯行），然共同正

犯之共同負責，係指構成要件層次而

言，但罪責層面本就是各自探究，故非

所有共同正犯之競合結果都必須一致。

是共同正犯基於其實行行為各自不同，

本應依照各自之實行行為數論斷其競合

結果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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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此亦同採此見解，並補充說

明共同正犯固然係相互利用行為，在犯

意聯絡範圍內共同負責 26，但罪責之認

定本就取決於個人，與其他共犯無關。

又競合論之任務，便是要對行為人的所

有犯行，作出充分而不過度、不重複的

評價，其中充分而不過度的評價便是罪

刑相當等原則之運用 27。故以競合論處

理上開對於罪刑相當原則之質疑，並非

毫無依據。

從我國犯罪競合之立法上，係採取

「區別原則」，即自始以行為單數、行

為複數決定競合之走向 28。故一但認定

為行為單數，侵害數法益之情形，也只

能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而「自然意

義的一行為」，即行為人出於一個行為

決意而實現了一個意思活動者，在刑法

評價上恆屬一行為，不問法益侵害之種

類，也不問法益侵害之多寡 29。故車手

26 參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 236號刑事判決，「共同正犯意思聯絡範圍之認定，在其等事前
有精確規劃犯罪計畫時，固甚明確 ;倘事前並無就每個行為實行細節為鉅細靡遺之規劃，則因
各參與者實際實行犯罪之際，難免因應當時情況之變化，而見機行事以為應變，故於參與者所

為雖與原先之犯意聯絡有所出入，然如屬依一般生活習慣或社會通念可以預期之共同正犯偏離

行為，且該行為亦符合其他共同正犯之利益或符合開放性犯罪計畫時，即未逾越共同犯罪計畫

之範圍，而非屬共同正犯逾越，其他參與人就此行為及其結果仍應共同負責。」是本文固認為

車手無從知悉犯罪被害人為何者，但依其累積故意，對於款項背後之被害人，都在其與詐欺集

團其他成員之共同犯罪計畫內，故本文參酌上開見解，亦認為在此無共同正犯踰越之問題。
27 林鈺雄，註 13書，584頁。
28 同前註，588頁。
29 同前註，593頁。
30 同前註，602-605頁。

基於單一提款決意，而為之單一提款行

為，在刑法評價上無論如何不得再予以

切割，必定是行為單數。故自我國刑法

競合之立法觀察，車手之單一提領行為

無庸也不能以被害人數認定為行為複數

而論以數罪併罰。在人頭帳戶之論罪為

此，在車手亦應為相同之行為數認定。

另外，當出現車手提領次數大於被

害人數時，此時依本文見解該如何處

置？本文認為此時仍回歸依行為數認定

罪數，蓋車手之主觀對於提領行為有明

確之認識，相較於無從預料之被害人

數，以提領次數作為論罪基礎，較具有

懲戒意義，且對車手而言罪數具有可預

測性，惟仍有是否成立接續犯之討論空

間。倘車手出於單一犯罪意思，時空緊

密得實施數個提款行為時，由於財產法

益非屬於高度個人專屬性 30，故個案情

節中也得討論是否構成接續犯，而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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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為自然的行為單數，併予敘明。

想像競合雖係從一重罪處斷，惟其

概念上在「論罪」時數罪名仍皆有成立

犯罪，故車手對於款項混同之被害人仍

須負責，且也皆會遭受評價；只是在「科

刑」時，從一重以重罪之法定刑作為量

刑之上、下限。如此既能夠充分保障被

害法益，又能夠避免對於同一行為之過

度評價。在「沒收」方面，則與現行混

同說相同，以車手具事實上處分權之財

產為其犯罪所得之認定，並不會因罪數

計算而生歧異認定。

三、小結

本文肯定混同之概念應於刑事犯罪

之討論亦有適用，而為調節混合說所引

發之罪刑不相當疑慮，本文認應回歸競

合論之討論。首先，從車手之單一提領

行為，判斷為行為單數犯數罪之情形，

故應以想像競合論之。想像競合時，肯

認車手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負擔數罪之

犯罪結果，但競合後於科刑時，則應從

一重者處斷。如此不僅能使所有的被害

人之損害都經充分評價，各被害人亦得

於各該車手案件中求償。再者，以故意

的雙重功能以觀，車手提款時故對於

款項源於數被害人乙事有所認識但不在

乎，具備主觀構成要件故意；但在主觀

31 同前註，611-612頁。

罪責方面，則得以現實情況下車手對於

被害人數難以得知，可非難性較明知者

低，應予以較輕之罪責評價。最後，車

手雖與詐欺集團成員成立共同正犯，但

罪責、罪數本屬個人事項，與共犯為不

同認定並不會違反共同正犯一部行為，

全部分擔之法理 31。

伍、結論

現行主流之實務見解，對於詐欺案

件中車手之論罪，係以被害人數作為罪

數之計算。又因被害人匯款至詐欺集團

提供之帳戶後，基於金錢乃種類之債，

產生款項之混同。故車手自該帳戶提領

款項時，將對曾匯入該帳戶之所有詐欺

被害人負責。惟詐欺集團常將款項層轉

數手，以製造金流斷點，此種分工下將

導致越後端經手款項之車手將因混同之

關係，需對較多之被害人負責，致生罪

刑不相當之風險。

故為解決上開問題，新進實務見解

提出了先進先出原則與例外，本文舉臺

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上訴字第 2904 號

判決為例說明與評析。先進先出原則是

以被害人匯款次序及總額與車手提款之

金額相對應，在車手提款之金額內依序

認定其應負責之被害人，例外在款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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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案件車手之論罪—評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度上訴字第 2904 號判決

明確對應時，以該對應款項之被害人優

先認定。此見解之提出解決了傳統混同

說車手提領相同款項，卻因提款款項之

源頭不同，而有極大罪責差異之不公平

現象，固有其理。

惟本文認為上開判決之論理以罪疑

唯輕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及罪責原則，

都無法直接推導出採取先進先出原則之

正當性。反之，欲處理車手罪責相當性

之問題，本文認為得從車手犯罪之競合

下手，或為另一平衡車手所受處罰與罪

責之方式。

故本文嘗試提出不同觀點—車手之

論罪應以提領行為之次數作為罪數計算

基礎。蓋實際在詐欺集團之分工下，車

手提領款項時對於被害人數量無從知

曉，雖於不法層次，車手對經手款項之

被害人數並不在意，對各該匯款之被害

人具有累積故意；在罪責層次，則考量

其僅具備不確定故意之罪責，對其主觀

罪責之成立範圍予以限制，故以車手主

觀明確認識之提領次數作為處罰之計算

基礎。

於偵審實務上運用本文見解，可能

面臨的問題即與目前提供人頭帳戶之犯

罪相同。即詐欺犯罪之被害人係陸續遭

32 如首腦僅以單一指示行為，即可使數名詐欺集團者分工，向數名被害人為詐欺行為。如此一來，

於客觀上首腦或將為最少之自然意義行為。
33 如首腦在其犯罪計畫中已得預料，其單一指示行為，可以使數人發起詐欺被害人之活動，則在

清查而出，然而僅就車手之提領行為論

以一罪時，倘判決前不及清查出其他被

害人，則所有被害人已受該判決之既判

力遮斷，無法再就其他被害人之部分另

行追究車手之刑事責任。然本文認為在

此之解決正辦應係加強起訴前之被害人

清查，而非以數罪論罪之方式，不僅實

質加重車手責任，且產生車手之同一提

領行為，因被害人分別提起訴訟而使同

一事實反覆在不同法院、程序中重新認

定，將一個訴訟衍生為複數訴訟，有礙

訴訟經濟，徒生裁判矛盾風險。

或有論者擔憂，採取本文見解以行

為數作為罪數計算基礎，堅守競合論之

區別原則，可能導致詐欺集團中角色越

上層者，負擔越少之罪數 32。本文認同

上開風險之存在，惟似非我國現行競合

論所採取之區別原則得以處理者。本文

初步之想法，觀諸此類「上下層級、指

揮監督型之組織犯罪結構」，可以參酌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之立法目的，

對於越上層級者應論以較重之罪之概

念。進而在論罪競合時，或許可以審酌

對於行為數之判斷納入行為人「主觀犯

罪計畫之行為數」為綜合判斷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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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得預料之犯罪計畫內，就此討論其心理活動上之行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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